桦川县司法局2013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 
桦川县司法局为依法、全面、准确、及时向社会公布工作情况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和按照桦政办发[2014]6号文件要求，一年来，司法局通过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局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，干部职工的服务意识增强了，办事效率提高了，工作氛围更加浓厚。现就我局2013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
   一、概述
   （一）组织领导情况:为加强政府信息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我局按照县政府的要求，成立了以局长王忠奎同志任组长，书记李响同志任副组长，各股办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司法局办公室具体承办相关工作。
   （二）为使工作责任落实到位，我们制定了《司法局政府信息公开责任制》、《司法局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》等相应目标管理，确保了信息公开全面、及时、准确、无差错。
（三）制定和落实相关配套措施
坚持“以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原则，对拟印发的文件在发文前进行公开属性审核，有效避免了当公开而未公开情况的发生，同时及时梳理公开我局行政职权及权利运行流程，主动公开了本单位上年决算及下年预算情况。我局以政务网站公开为主，其他形式公开为辅，不断扩大政府信息公开面。我局严格按照《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对于主动公开的信息严格落实自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，做到了经常性内容定期公开，阶段性内容逐段公开，动态性内容及时公开，临时性内容随时公开。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在主动公开信息中，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，我局建立了“信息公开专栏”，向社会公开咨询申请电话：3829148。
　（一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
　 2013年主动公开各类政府信息36条。
　（二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主要类别
　 我局主动公开的36条政府信息中，机构职能类信息9条，政策法规类信息12条，规划计划类信息4条，业务类信息11条。
　 （三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
　　我局通过司法局政务网、政府信息查阅场所等便民渠道公开信息。一是司法局政务网站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，开设政府信息公开专栏，设置了指南和目录、依申请、意见箱等；二是设置依申请公开受理点，局机关办公室作为依申请公开受理点，接受社会公众申请公开政府信息；三是借助公共服务设施公开政府信息，及时将主动公开信息送交市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　　（一）受理申请的数量、受理方式及内容
　　截止2013年12月31日，我局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5件，受理方式为网站依申请和受理点申请。申请内容主要涉及社区矫正工作，司法考试成绩查询，司法所、法律援助工作及律师事务所信息等方面。
　　（二）对申请的办理情况
　　2013年我局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5件，答复5件，为“同意公开”。
　　（三）“不予公开”的政府信息涉及的主要内容及不予公开原因
　　本年度受理群众申请中，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有6件。
　　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　 目前针对我局公布的信息暂不收费。
　　五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　　2013年，我局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引起的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以及行政申诉。
　　六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
　　（一）主要困难和问题
　　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人员为兼职人员，不利于此项工作的正常开展；二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保密审查需进一步加强；三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档案还不够规范，政府信息公开档案管理缺乏指导，工作档案还存在不够完整、不够规范的状况。
　　（二）具体解决的办法和改进措施
　　一是加强学习提高能力。通过学习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、档案管理规定，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，规范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档案，做到工作扎实、台账明晰。二是加强监督确保实效。通过定期对信息公开工作监督检查,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实效，确实保证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三是严格审查防止泄密。严格按照“涉密不公开，公开不涉密”的要求，做到一事一审查，防止网站违规发布泄密信息事件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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